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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  

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萨尔瓦多、德国、 

冰岛*、印度、意大利*、立陶宛*、墨西哥、蒙古*、荷兰*、 

新西兰*、挪威*、巴拉圭、秘鲁、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士*、泰国*、东帝汶*、突尼斯*、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2004/…  增强区域、分区域和其他组织和安排促进和  

巩固民主的作用  

人权委员会，  

忆及大会 2000 年 12 月 4 日题为“促进和巩固民主”的第 55/96 号决议，以及

委员会本身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 1999 年 4 月 27 日题为“促进民主权利”的第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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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57 号决议、2000 年 4 月 25 日题为“促进和巩固民主”的第 2000/47 号决议、

2001 年 4 月 23 日题为“就促进和巩固民主的措施继续进行对话”的第 2001/41 号

决议、2002 年 4 月 23 日题为“促进和巩固民主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2002/46 号决

议以及 2003 年 4 月 23 日题为“民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第 2003/36 号决议， 

1.  宣告民主的基本内容包括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结社和和平集会自

由、言论和见解自由、直接或通过自由选出的代表参与行使公共事务的权利、在以

民投和平等投票以及无记名投票方式定期举行的真正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参加投

票和被选为代表，以表达人民的意愿、多元的政党和组织制度、尊重法治权力分立、

司法独立、公共行政的透明和问责制，以及自由、独立和多元的媒体；  

2.  重申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是民主社会的根本先决条件，并确认有必要继续

发展和增强联合国人权体制，以巩固民主；  

3.  认识到所有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采取的、旨在便利成立、发展和巩固基于

民主价值和原则的民主体制的行动的重要性，这种体制应能满足各区域国家的具体

需要；  

4.  确认有必要促使各地区和各国人民更加认识到民主的价值和原则；  

5.  还确认民主对落实所有人权的作用，以及民主和良政与经济发展和减贫之

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6.  另确认民主对防止暴力冲突、对加速冲突后的和平建设阶段的和解及重建

以及在和平时期，对解决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争端均可作出重大贡献；  

7.  认识到会员国有必要通过在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和平建设行动的

任务中列入有关目标和提供足够的资源进一步特别注意民主体制，并为民主体制作

出贡献；  

8.  请政府间区域、分区域和其他组织和安排以及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积极从事

地方、国家、分区域和区域一级的工作，不断地促进和巩固民主，并除其他外通过

下列活动与联合国系统交流经验：  

(a) 确认和传播在区域、分区域和跨区域一级促进和保护民主进程方面的

最佳做法和经验；  

(b) 制订和支持区域、分区域和国家公民教育方案，这种方案可提供关于

民主治理和激励就民主的运作进行对话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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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鼓励在学校和大学研究民主、人权、良政以及公共行政、政治机关和

民间团体组织的运作；  

(d) 详细编制和广泛分发关于备选的不同形式的民主体制、选举制度和行

政部门的报告、评估、培训材料、手册、个案研究和资料，以协助公

众进行更加知情的选择；  

(e) 鼓励采用民主磋商机制，解决争端，作为有关各方在体制范围内提增

其利益的机会；  

9.  请政府间区域组织和安排的会员国在这些组织和安排的组织法中列入或增

强旨在促进民主价值和原则以及旨在在其各自机构中保护和巩固民主的规定；  

10.  欢迎若干区域、分区域和其他组织和安排通过了体制规则，以期防止出

现威胁民主机构的情况或在民主制度受到严重干扰或破坏时，执行集体捍卫民主

的措施；  

11.  请政府间区域组织和安排促使为下列目的而进行的对话形成体制化：为促

进和巩固民主以及在各领域采用民主做法采取联合行动；  

12.  鼓励会员国和政府间、区域和跨区域组织和安排以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联

成网络和建立伙伴关系，以协助它们各自地区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传播关于民主机构

和机制迎接其各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挑战的作用的知识和资料；  

13.  促请继续扩大联合国系统、政府间组织和会员国在国际合作框架内进行的

促进和巩固民主的活动；  

14.  请联合国系统确认、发展和协调民主领域的有效援助政策，并在这方面，

应各国要求支持向它们提供的技术援助方案，以期：  

(a) 建立称职、独立和公正的司法部门以及负责任的政府机关；  

(b) 增强政党制度、自由独立的媒体和民间组织；  

(c) 培养民主文化；  

15.  吁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联合国系统内和联合国系统与有

关政府间区域、分区域和其他组织和安排之间促成对话和相互发挥作用，以根据本

决议以及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其他有关决议，探讨促进民主的价值和原则的各种方

式和方法，为此除其他外，请联合国选举事务司、政治事务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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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区域组织向人

权委员会下届会议汇报为巩固民主而采取的措施；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上段所述各机构协调，通过下列行动继续致

力促进和巩固民主：  

(a) 增强人权高专办向寻求技术咨询意见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方案；  

(b) 继续与会员国进行对话和合作，以确认在国家一级进行民主治理所面

临的各种挑战；  

(c) 为此考虑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定一个协调中心；  

17.  促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本决议的执行工作向委员会第六十一届

会议提出报告。  

 

 

--  --  --  --  -- 


